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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4 月 9 日以公司章程规定的通知方式发出

了通知。会议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在公司技术中心三楼会议室以现场

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名，实际到会董事 11 名。公司监事、

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益源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1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年报全文及摘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年报摘要同时刊载于证券时报。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1年财务决算报告》 

2011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1029万元，营业总成本56849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47万元，每股收益0.14元。 

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财务预算报告》 

以公司2011年度的经营业绩及2012年度的营销计划、生产经营计

划等资料为依据，公司2012年合并营业收入预算为73584万元。 

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风险提示：上述经营目标并不代表公司对 2012 年度的盈利预测，

也不构成公司对 2012 年度业绩的承诺，能否实现还将受宏观经济形

势、输配电设备市场状况变化、经营团队的努力程度等多种因素影响，

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特别注意。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江苏天华大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母公司 2011

年度实现净利润 3,110.62 万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母公司应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311.06 万元，加年初未

分配利润 13,204.02 万元，扣除当年对股东分配股利 5,348.88 万元,实

际 2011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10,654.70 万元。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5336.8 万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1.00

元（含税）。公司本次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2533.68 万元（含税），本次

股利分配后母公司会计报表可分配利润余额为 8121.02 万元，结转以

后年度分配。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合法合规。 

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在 2012 年度，分别向中国农业银行南通市通州支行申请授

信额度 15000 万元；向中国工商银行南通市通州支行申请授信额度

10000 万元；向中国建设银行南通市通州支行申请授信额度 7500 万

元；向江苏银行南通市港闸支行申请授信额度 6000 万元；向交通银

行南通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4500 万元；向中国银行南通市通州支行申

请授信额度 4000 万元。公司向上述各家银行申请的授信额度总计为

人民币肆亿柒仟万元整，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生产经营和投资建设

的实际资金需求来确定。公司提请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授信总额度内

予以调整银行间的额度，办理公司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授信（包括

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担保、抵押、融资等）及借款事宜。 

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国能子金电器（苏州）有限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 11100

万元人民币；为南通东源电力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12000 万元人民币银

行贷款授信提供担保，为南通阿斯通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1000 万元人

民币银行贷款授信提供担保，为南通泰富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1000 万

元人民币银行贷款授信提供担保，为江苏东源集团南通电器工程有限



 

公司 1000 万元人民币银行贷款授信提供担保，为南通东源互感器制

造有限公司 200 万元人民币银行贷款授信提供担保。上述担保均为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在此额度内，公司将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

具体担保协议，担保期限不超过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公司

控股子公司具体借款金额将视该公司发展所需资金情况而定。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公司章程》修改的条款请见本公告附注，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改的条款请见本公告附注，修改后的

《 公 司 董 事 会 议 事 规 则 》 全 文 刊 载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了《修改〈公司总经理工作守则〉的议案》 

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公司总经理工作守则》修改的条款请见本公告附注，修改后的

《 公 司 总 经 理 工 作 守 则 》 全 文 刊 载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十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 

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一 季 报 全 文 及 摘 要 刊 载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一季报摘要同时刊载于证券时报。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1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同意于2012年5月18日上午在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十总镇振

兴北路16号公司技术中心三楼会议室召开公司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下列事项： 

1、审议公司《201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2011 年年报及摘要》 

4、审议公司《2011 年财务决算报告》 

5、审议公司《2012 年财务预算报告》 

6、审议公司《2011 年利润分配方案》 

7、审议公司《201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8、审议《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议案》 

9、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0、审议《修改<公司章程>议案》 

11、审议《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议案》 

另外，公司独立董事还将在会议上宣读《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

告》。 

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股东大会通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附注： 

 

一、《公司章程》修改内容如下： 

1、《公司章程》第十九条原为：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4076 万股，均为普通股。” 

现修改为：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5336.8 万股，均为普通股。” 

2、《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六条原为：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

人。” 

现修改为：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十三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

人。” 

3、、《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四条原为： 

“第一百二十四条  公司设总经理 1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若干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现修改为： 

“第一百二十四条  公司设总经理 1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若干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总工程师为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 

4、《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五条原为： 

“第一百二十五条  本章程第九十五条关于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同时适用

于高级管理人员。” 

现修改为： 

“第一百二十五条  本章程第九十五条关于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之第（一）

款和第（二）款第 1 项的条件适用于高级管理人员。” 

 

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改内容如下： 

1、《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二十六条原为： 

“第二十六条 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四名。董事会设董

事长一人。独立董事中至少包括一名具有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会计专业

人士。 

经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设立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中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

会计专业人士。” 

现修改为： 

“第二十六条 董事会由十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五名。董事会设董



 

事长一人。独立董事中至少包括一名具有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会计专业

人士。 

经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设立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中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

会计专业人士。” 

2、《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四十六条原为 

“第四十六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方式为：电话通知或书面

通知(包括专人送达、邮寄、传真)。通知时限为会议召开二日以前通知全体董事

和监事。”  

    现修改为： 

“第四十六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至少提前 3 日，将董事会会议

时间和地点以电报、电传、邮件和专人送达发出通知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三、《公司总经理工作守则》修改内容如下： 

1、《公司总经理工作守则》第二十六条原为： 

“第二十六条 公司设副总经理三名，财务负责人一名，由总经理提名，董

事会聘任或解聘。董事会秘书一名，由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

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现修改为： 

“第二十六条 公司设副总经理若干名，财务负责人一名，由总经理提名，

董事会聘任或解聘。董事会秘书一名，由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公司

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总工程师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